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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安徽蓝华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及相关责任主体未及时提交书面承诺的风险提示公告 

 
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都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系安徽蓝

华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简称：蓝华科技；证券代码：836238，以下简称

“蓝华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的主办券商。 

2019 年 5月 29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称“全

国股转公司”）公司监管部向蓝华科技下发了《关于对安徽蓝华金属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采取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的告知函》（公司监管部发 2019

管理 153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“经查明，2018 年 11月 16日，公司股东徐家平质押 16,728,000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 31.63%，公司未及时对上述事项进行披露，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补充

披露。 

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信息披露细则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构成信息披露

违规。鉴于上述违规事实，我部对安徽蓝华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

董事长、信息披露负责人采取要求提交书面承诺的监管措施。你方应当在收到告

知函之日起 10 个转让日内，向我部提交书面承诺，承诺不再违反我司业务规则

的相关规定。今后如再出现违规行为，我司将对你进一步采取监管措施。” 

主办券商已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通过邮件及其他方式将上述告知函发送至蓝

华科技及关责任人员，并与蓝华科技董事、财务负责人何霞女士（与蓝华科技实

际控制人、董事长系夫妻关系）进行了书面确认，并提示蓝华科技及相关责任主

体应当自收到告知函之日起 10 个转让日内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书面承诺。截至

2019年 6月 19日，经主办券商确认，蓝华科技及相关责任主体尚未向全国股转

公司提交书面承诺，蓝华科技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进一步采取监

管措施的风险。 

关于蓝华科技持续经营风险、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

行人、主办券商无法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取得联系、涉及诉讼及仲裁情况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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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违规、无法如期披露 2018 年年度报告股票被暂停转让等风险情形，根

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规定，主办券商已对以上风险事项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了风险提示性公告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 年 6月 20日 


